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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
关于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航道管理条例

（修订草案）》的审议报告

——2024年 3月 26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

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范世祥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：

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航道管理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）,

由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议。为做好审议工

作，财政经济委员会书面征求了 27 个区直和中直单位、14

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、6个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

基地的意见，赴梧州、钦州、贵港、百色等地开展调研，通

过召开企业座谈会和委托设区的市人大财经委召开座谈会

的方式，共征求 105家单位、企业的意见，并召开专家论证

会听取部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和财经咨询专家的

意见。在此基础上，财政经济委员会于 2024年 3月 15日召

开委员会会议，对修订草案进行审议。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

下：
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水运通，产业兴。航道作为承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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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运功能的社会公益性基础设施，在促进水运事业发展、优

化产业布局、服务对外开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。习

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水运事业发展，2022年 4月中央财经委

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指出，要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

设，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。近年来，随着交通强国等

重大战略的实施，对保障航道畅通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

了新的更高要求。现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航道管理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 2002年 7月通过，2002年 10月 1日起

施行，2010年以来前后三次修正，对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运资

源，保障航道安全畅通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

的促进作用。但由于交通运输部近年陆续颁布《航道通航条

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》《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》等

部门规章，《条例》相关内容需要予以调整。同时，随着经

济社会发展，对我区航道的规划、建设、养护和保护及其监

督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《条例》的内容已经不能满

足我区航道管理的实际需求。因此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

重大方略要求，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

求，进一步提升航道管理水平，促进自治区航运事业发展再

上新台阶，对《条例》进行修订十分必要。
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修订草案对航道规划和建设、航

道养护、航道保护、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规范，立法目的清

晰、体例完整、符合我区实际，与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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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原则抵触，总体可行。建议将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

议审议。

为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，财政经济委员会综合各方意

见，提出以下修改建议：

一、建议将修订草案第六条第一款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推进航道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，运用

先进科技手段，建立航道河床、航标、水文、船舶流量等数

据的收集、分析系统和公共服务平台，提升航道服务和管理

水平。”修改为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

当推进航道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，运用先进科技手段，建立

航道河床、航标、水文、船舶流量等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系统、

公共服务集成系统、风险研判与应对系统等智慧系统和平台

建设，提升航道服务和管理水平。”理由：以智慧航道建设

为契机，建立风险研判与应对系统，力求精准研判，妥善应

对风险挑战，确保航道运行安全。

二、建议完善修订草案第十三条第三款中“船舶过闸费

用于通航建筑物的运行、维护和管理，以及通航建筑物的改

扩建”的规定。理由：目前，我区船舶过闸费属于经营服务

性过闸费，不宜限制其用途。

三、建议完善修订草案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关于沿海航道

桥区水上航标移交维护的规定。理由：我区沿海公共航道公

共航标是由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负责养护（港区进

港航道及其航道上的航标由港口业主自行养护），该中心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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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于 2012年 10月，是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，纳入海事局管

理。

四、建议将修订草案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在通航河流上建

设永久性拦河闸坝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同时修建与航道发

展规划技术等级相适应的通航建筑物，妥善解决施工期间船

舶、排筏的安全通航，并承担建设和维护费用。”修改为：

“在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坝的单位应当同时修建

与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相适应的通航建筑物和鱼类洄游

设施，妥善解决施工期间船舶、排筏的安全通航，并承担建

设和维护费用。”理由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》

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在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坝，

建设单位必须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，同时建设适当规模的过

船、过木、过鱼建筑物，并解决施工期间的船舶、排筏通航

问题。过船、过木、过鱼建筑物的建设费用，由建设单位承

担”。

五、建议优化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中关于限定疏浚范围

的内容。理由：应与国家关于铁路、水利、电力建设与管理

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衔接。

六、建议将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中的“单位或者个人在

通航水域进行测量、打捞、钻探、打桩、爆破以及其他水上

水下作业前，应当报告港航机构，并由港航机构发布航道通

告。”修改为：“单位或者个人在通航水域进行测量、打捞、

钻探、打桩、爆破以及其他水上水下作业的，应当事先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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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作业方案报港航机构，如依照规定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

同意的，还应当取得有关部门同意。”理由：原表述对在通

航水域进行测量、打捞、钻探、打桩、爆破以及其他水上水

下作业，仅规定“报告港航机构”，容易误导单位或个人认

为进行上述全部作业活动都无需取得审批，但实践中，在通

航水域进行钻探、爆破等活动，都需要取得审批。

七、建议将修订草案第三十二条中的“逾期仍未疏浚的，

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修改为：“逾期仍未

疏浚的，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由负责航道

管理的部门依法组织清除，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”理

由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四十条规定“与航道有关

的工程的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及时清除影响航道通航

条件的临时设施及其残留物的，由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

限期清除，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仍未清除的，处三万

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由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依法

组织清除，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”。

八、建议增加违反修订草案第二十六条（禁止行为一）、

第二十七条（禁止行为二）的法律责任。

以上报告，请审议。


